
关于本区推进落实政府采购促进

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通知

各委、办、局、各街道、新泾镇：

为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

展，财政部印发了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发送给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按照执行：

一、本区采购人应充分认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政策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加强本部门、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需

求管理，落实预留采购份额、价格评审优惠、优先采购等措

施，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。

二、主管预算单位应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本部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进行统筹。对

采购限额以上，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

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专门面

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上述金额标准的项目，应当预留该部

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

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

三、自 2022 年起，主管预算单位应向财政部门报告本

部门上一年度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具体情况，并按规定

在上海市政府采购平台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

长宁区财政局

2021 年 1 月 5 日


